	附件

營利事業或個人短漏報或未申報基本所得額，致短漏報基本稅額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處罰情形一覽表
	減免處罰標準
	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1萬元以下者；但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2萬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1.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小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2.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大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減輕裁罰倍數
（如於裁罰處分核定時，以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
	0.4倍
	0.8倍
	0.6倍
	1.2倍
	

	
	裁罰倍數
（按所漏稅額）
	0.5倍
	1倍
	0.75倍
	1.5倍
	

	
	漏稅額
	10萬元以下
	超過10萬元
	10萬元以下
	超過10萬元
	

	
	違章情形
（營利事業所得稅）
	已申報案件
	未申報案件
	漏稅額計算公式


	減免處罰標準
	1.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扣繳義務人、營利事業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法應彙報稽徵機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不包括執行業務所得格式代號9A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及信託財產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資料，且屬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或稽徵機關申請查詢，而該機關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者，免予處罰。

2.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上開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有依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25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且無夫妻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或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情形之一者，免予處罰。
	漏稅額＝核定基本稅額－自行繳納之結算稅額－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漏報一般所得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裁罰倍數

（按所漏稅額）
	0.2倍
	0.5倍
	1倍
	0.4倍
	1倍
	1.5倍
	

	違章情形（綜合所得稅）
	1.短漏報所得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2.短漏報所得非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夫妻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者。
（2）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者。
（3）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者。
	1.未申報所得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2.未申報所得非屬已填報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者
	3.有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者。

	

	
	已申報案件
	未申報案件
	漏稅額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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